附件4
推荐学生名单（模板）

推荐学校：（盖章）       联系人：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籍贯
	学历学位
（毕业后）
	专业
	意向性岗位
	身份证号
	联系电话

	例
	张三
	男
	汉族
	四川
攀枝花
	硕士研究生/博士研究生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	志愿1：就业+市监委留置中心+A001
	1234567890
	135XXXXXXXX

	
	
	
	
	
	
	
	志愿2：就业+攀枝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+A007
	
	

	
	
	
	
	
	
	
	志愿3：实习实践+攀枝花市人才服务中心+C003
	
	

	
	
	
	
	
	
	
	志愿1：
	
	

	
	
	
	
	
	
	
	志愿2：
	
	

	
	
	
	
	
	
	
	志愿3：
	
	


注：1.学生需根据《攀枝花市2025年秋季引才招聘岗位需求表》《攀枝花市“青年实干家计划”实习实践岗位一览表》选择意向性就业岗位或实践实习岗位，每位学生最多可报3个志愿。“意向性岗位”栏填报格式为：“就业+用人单位名称+岗位编号”或“实习实践+用人单位名称+岗位编号”。2.请学校根据岗位情况均衡推荐学生参加，推荐学生总数不超过15名，请按照优先推荐顺序排序；3.请于7月9日12：00前将推荐表（Word、PDF各一份）及推荐学生简历打包发送至邮箱：pzhssgw@163.com。

